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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交通部交航字第1140019741號令修正發布第8、9、17、20、25、28、29、32、37-1、40、52條條文及第24條條文之附件五、第51條條文之附件二十
【法規來源】民用航空人員訓練機構管理規則§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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